
2022年4月5日10时51分许，聂建米驾驶川K******小型轿车沿连威路往新场镇方向行驶，行

驶至连威路22公里+430米处，在右转弯过程中突然越过道路中心实线,与对向李忠文驾驶的川

K******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川K3393挂重型罐式半挂车（以下简称“川K******货车”）发生碰

撞，事故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的有关规定，内江市人民政府组织成立了由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杨绍文任组

长，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总工会、市公安交警支队、威远县和资中县人

民政府相关同志为成员的威远县连威路“4·5”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

组”），并邀请市纪委监委领导参加事故调查组会议，通报案情。

威远县连威路“4·5”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事故调查组按照 “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原则，通

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检测检验等工作，查清了事故发生经过、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

况，查明了事故发生原因，认定了事故的性质，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措施建议。经事故调查组多次

讨论研究，形成了威远县连威路“4·5”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2年4月5日，聂建米驾驶川K******小型轿车并搭乘朱德兵、刘金花、朱雪梅，由威远县

镇西镇方向沿连威路往新场镇方向行驶，10时51分许，行驶至连威路22公里+430米（弯道路

段），在右转弯过程中突然越过道路中心实线,与对向行驶由李忠文驾驶的川K******货车发生碰

撞，造成聂建米、刘金花、朱雪梅死亡，李忠文、朱德兵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

（二）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省、市高度重视，副省长叶寒冰批示：全力救治伤者，规范处置应对，及时复

盘整改。市委书记郑莉赓即批示：全力以赴抢救伤员，迅速查明事故原因；请市公安局牵头，马

上就做好全市节后返程人员的道路安全排查工作进行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丹批示：此事件

教训深刻、惨痛；请威远县牵头，做好伤员救治、社会秩序维护、善后及家属安抚工作；市公安

局、市应急局组织做好事故原因调查和依法处理工作；各县（市、区）政府和市级相关部门要引

以为戒、举一反三，加强检查整治，坚决防范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

接到事故报告后，市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市政府带班领导副市长陈建军第一时间率市公

安、交通、应急等市级部门相关人员，赶赴事故现场组织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威远县委、县政府

主要负责人率县级相关部门赶赴事故现场参与救援处置和伤员救治等各项工作，伤员得到及时救

治，善后事宜妥善处理，当前社会情况稳定。

（三）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人员伤亡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户籍所在地 备注 伤亡情况

1 聂建米 男 43岁 四川省威远县******
川K******小型轿车

驾驶员
死亡

2 刘金花 女 41岁 资中县******
川K******小型轿车

乘坐人
死亡

3 朱雪梅 女 9岁 威远县******
川K******小型轿车

乘坐人
死亡

4 李忠文 男 50岁 资中县******
川K******货车驾驶

员

受伤

5 朱德兵 男 42岁 威远县******
川K******小型轿车

乘坐人

受伤

 

2.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直接经济损失约270万元。

二、事故相关情况

（一）现场道路情况



连威路行政等级为县道,技术等级为二级公路，全路段设计速度40公里/小时，道路呈东西走

向，沥青路面，路基宽度8.5/12/15米（事发路段为12米）。事发路段为弯道路段，下坡方向为

右弯曲线，弯道曲线半径50.12米。有效路面全宽为12米（弯道中部），硬路宽2.5米、硬化土路

肩宽0.5米。事发弯道一侧为山体，另一侧设有波形护栏，护栏外为河沟。

事故发生于白天，天气为晴，风力风向为东南风1级。

（二）事故涉及车辆情况

1.涉事小型轿车情况

（1）基本情况

涉事小型轿车牌号为川K******，中文品牌：东风日产牌，机动车所有人：舒霞，车身颜

色：白，发动机号：415111M，车辆识别代号：******，登记日期：2021年3月4日，车辆使用性

质：非营运；检验有效期止：2023年3月31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号：******；机

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号：******，保险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贡中心支公司，

另与保险公司核实该车有10万元/座意外险。

（2）运行情况

2022年4月5日，聂建米驾驶川K******小型轿车由威远县新场镇出发，沿连威路往庆卫镇行

驶。9时17分许驶停于庆卫镇中心街***号楼下（朱德兵一家租住地）。10时36分许，聂建米驾驶

川K******小型轿车搭乘朱德兵（乘坐于后排）往连威路方向行驶，行驶200米后临停。10时39分

许，朱雪梅上车乘坐于该车后排，朱德兵换至前排副驾驶位。10时42分许，行驶至庆卫街道与连

威路交接（小地名：新桥）处，刘金花上车乘坐于后排，后该车往威远县新场镇曹胜村4组***号

（聂建米家）行驶。10时51分许行驶至事故发生处发生事故。

2.涉事货车情况

（1）基本情况



川K******重型半挂牵引车，中文品牌：东风牌，机动车所有人：资中县华航车业有限公

司，使用性质：货运，核载2人，实载1人，整备质量：8800千克，准牵引总质量40000千克，发

动机号：******，车辆识别代号：******；2014年3月17日出厂，2014年3月20日初次登记，车辆

检验有效期至2023年3月；2021年4月由资中县道路运输管理所核发普通货运道路运输证，审验有

效期至2023年3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号：******；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号：

******，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其中三者责任险150万

元。

川K*****挂重型罐式半挂车，中文品牌：梁郓牌，机动车所有人：资中县鑫开源物流有限公

司，使用性质：货运，总质量：38000千克，整备质量：7200千克，核定载质量：30800千克，发

动机号：无，车辆识别代号：******；2018年10月15日出厂，2018年10月23日初次登记，车辆检

验有效期至2022年10月；2020年9月由资中县道路运输管理所核发普通货运道路运输证，审验有

效期至2022年10月。

（2）运行情况

川K******货车：2022年4月5日4时许，李忠文驾驶川K******货车往星船城水泥厂。4时58分

许，该车装载水泥(连车带皮48.43吨)后驶出星船城水泥厂，沿归沙路、连威路往威远县广维建

材有限公司行驶。卸货后原路返回，于9时40分许，再次装载水泥(连车带皮48.65吨)后，沿归沙

路、连威路往威远县广维建材有限公司行驶。10时51分许行驶至事故发生处发生事故。

（三）驾驶人情况

1.聂建米，川K******小型轿车驾驶员，男，汉族，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威远县新场镇曹胜

村4组***号，机动车驾驶证号码：******，档案编号：******，准驾车型：C1，初次领证日期：

2021年3月25日，经查询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聂建米初次领取驾驶证至今无交通违法行

为记录。在此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死亡。

2.李忠文，川K******货车驾驶员，男，汉族，户籍所在地：四川省资中县兴隆街镇华光村1

组***号，机动车驾驶证号码：******，档案编号：******，准驾车型：A2E，初次领证日期：

2003年7月22日。经查询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李忠文驾驶川K******货车以来，共有交通

违法行为记录25条（无记分），事故发生前均已处理。在此次交通事故中受伤。



2020年9月以来，李忠文受雇于川K******货车实际车主陈勇。

（四）事故涉及相关企业以及相关人员情况

1.资中县华航车业有限公司。2014年1月22日成立，注册资本伍拾万元，法定代表人朱玉柱

（ 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 ， 安 徽 省 ****** 县 人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10250898908704，注册地为四川省资中县水南镇工业大道北侧凯利融城1幢1单元第一层1-1-

19号，公司实际办公地址位于资中县水南镇春兰北路2号翡翠园一期。经营范围为普通货物道路

运输服务、装卸搬运、仓储服务。公司的经营业务主要是吸纳社会车辆挂靠经营，挂靠车辆以华

航车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办理运输许可证后，自行从事各种运输活动。目前，公司登记的车辆全部

为挂靠车辆。事故中的川K******重型半挂牵引车挂靠在该公司。

2.资中县鑫开源物流有限公司。2018年3月29日成立，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法定代表人朱玉

柱 （ 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 ， 安 徽 省 ****** 县 人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1025MA62KGNN7A，注册地为资中县水南镇资州大道南三段15号，公司实际办公地址位于四川

省资中县水南镇春兰北路2号翡翠园一期。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批发零售汽车及汽车零配件、

建材、润滑油、汽车装饰品、汽车美容服务、旧车交易及信息咨询服务、代办汽车上户过户。公

司的经营业务主要是吸纳社会车辆挂靠经营，挂靠车辆以资中县鑫开源物流有限公司的名义办理

运输许可证后，自行从事各种运输活动。目前，公司登记的车辆全部为挂靠车辆。事故中的川

K***挂重型罐式半挂车挂靠在该公司。

3．陈勇，男，汉族，1972年5月13日出生，四川省资中县******人，公民身份号码：

******，为川K******重型半挂牵引车以及川K******挂重型罐式半挂车实际车主，分别于2014、

2018年购买两车并挂靠于资中县华航车业有限公司和资中县鑫开源物流有限公司。

（五）车辆检验鉴定情况

经四川华大司法鉴定所对涉事小型轿车、货车进行鉴定，有关意见如下。

涉事轿车：①转向系：除事故中受撞损坏外，未见事故前安全隐患。②行车制动系：除事故

中受撞损坏外，未见事故前安全隐患。③轮胎：第一轴左右轮胎花纹不相同，不符合GB7258-

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9.1.3条相关要求。④汽车安全带：除事故中受撞、施救损



坏外，未见事故前安全隐患。⑤事故发生时车速为：43公里/小时-47公里/小时之间。

涉事货车：①转向系：横拉杆拼焊，不符合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

6.11条相关要求。②行车制动系：右前制动软管老化、开裂，第一轴制动管加装有控制开关致使

第一轴无制动效能，不符合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7.1.5、7.2.3条相关要

求。③轮胎：第一轴、第四轴、第五轴、第六轴左右轮胎花纹不相同，第四轴左侧主胎、第五轴

右侧副胎、第六轴右侧副胎胎冠花纹磨损超限，不符合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

件》第9.1.3、9.1.6条相关要求。④前下部安全防护：未安装有前下部安全防护装置，车辆出厂

日期在相关标准对该类型车辆前下部安全防护强制要求之前。⑤事故发生时车速为：44公里/小

时。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聂建米安全意识淡薄，驾驶川K******小型轿车在连威路22公里+430米处（弯道路段）右转

弯过程中，突然越过道路中心实线行驶到道路左侧车道，与对向来车相撞，是此次事故发生的直

接原因。

事故发生时川K******小型轿车突然越过中心实线与川K******货车发生碰撞，货车驾驶人无

制动反应时间，只能本能避让，与货车车辆技术状况无直接因果关系。另经技术鉴定，排除了驾

驶人身体疾病、酒驾、毒驾以及其他车辆干扰等因素导致川K******小型轿车与川K******货车碰

撞的嫌疑。未发现与事故发生原因有关的道路直接因素。

（二）间接原因

1.聂建米安全意识淡薄，在驾驶川K******小型轿车右转弯过程中未保持安全车速（车速为

43公里/小时-47公里/小时，限速为40公里/小时），导致事故危害后果扩大。

2.李忠文安全意识不强，在驾驶川K******货车行驶过程中未保持安全车速（车速为44公里/

小时，限速为40公里/小时），导致事故危害后果扩大。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威远县连威路“4·5”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非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其他

在事故调查中发现资中县华航车业有限公司和资中县鑫开源物流有限公司存在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建议由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另行处理。

五、工作改进措施建议

（一）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市道路交通安全监管部门和道路运输管理部门要加强

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将该事故纳入典型案例，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警示教育。要充分发挥

“道安办”的作用，丰富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形式，利用互联网、新媒体结合传统媒介等有效途

径，以“五进”活动为抓手，向广大群众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群众的道路交

通安全意识，引导驾驶人员养成“珍惜生命、安全出行”的良好习惯，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道路

交通事故的发生。

（二）严格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市道路运输管理部门要督促指导辖区内各道路运输企

业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标准和规范性文件，建

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认真贯彻落实。督促运输企业加强

驾驶员培训、教育和管理工作，建立完善的安全培训、考核制度，着力提升企业驾驶人员的安全

意识和安全技能。

（三）强化交通安全管理。市道路交通安全监管部门要深刻汲取“4.5”事故教训，全面强

化重点时段、重点路段、重要节点的安排部署，采取错时勤务、交警赶场、执法小分队流动执法

等方式，提高巡逻频次和密度，特别是要提高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的路面见警率和管事率，加大

对超速超员超载、违法载人、酒驾醉驾、疲劳驾驶、违规变道等重点违法行为的查纠力度，督促

驾驶人员摒弃交通陋习，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安全出行。


